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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5    证券简称：盛航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6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航股份”或“公司”）现持有江苏安

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福能源发展”）49%的股权，自然人陈伟

持有安德福能源发展 51%的股权。 

为进一步协同安德福能源发展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安德福能源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福能源供应链”）开展液氨清洁能源供应链业务，完

善公司在清洁能源物流供应链的产业布局，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交易对手方陈

伟持有的安德福能源发展 2%的股权。安德福能源发展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5

月 31 日，经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5,260.25 万元，折算 2%

部分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505.21 万元。在此基础上双方协商确定公司拟以人

民币 500 万元（大写：伍佰万元）受让陈伟持有的安德福能源发展 2%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德福能源发展 51%的股权，成为安德福能源发展

的控股股东，安德福能源发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已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股权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该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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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姓名 陈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382198308******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 

就职单位 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二）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交易对方与公司无业务往来。  

（三）通过公示信息查询，该交易对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3302784998C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03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伟 

住所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399号恒顺园区115幢三单元201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

类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无船承运

业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船舶租赁；化肥销售；肥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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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情况 

安德福能源发展成立于 2015 年，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液氨贸易的公司，专业

从事液氨贸易，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公司业务范围遍布全国。 

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服务客户 400 余家，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占

比超 70%，合作 5 年以上客户超 60%。是中石化、福邦特等多家大型企业的优

质供应商，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等数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伙伴。 

（三）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德福能源发展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陈伟 10,200.00 51.00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9,800.00 49.00 

合  计 20,000.00 100.00 

（四）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5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109.40 48,448.63 

负债总额 35,114.40 27,222.23 

应收账款 28,920.63 34,425.14 

净资产 22,995.00 21,226.40 

项目 2023 年 1-5 月 2022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8,998.74 19,333.03 

营业利润 2,326.62 2,185.22 

净利润 1,768.60 1,62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3.91 -16,182.18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衡审字（2023）

0296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五）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5 月 31 日，安德福能源发展存在以下资产权

利受限的情况： 

货币资金余额中，质押存单 6,095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4,758.4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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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函保证金 20.4 万元。应收款项融资中有部分票据已质押，共计 5,635.75

万元。 

除上述情形外，交易标的其余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亦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六）安德福能源发展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

条款。 

四、交易标的评估基本情况 

（一）本次评估的基本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相关从业资质的江苏天健华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安德福能

源发展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2%股权所涉及的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辰评报字（2023）第 0224 号）。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评估对象分别进行了评估，经分析最终选取

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收益法评估，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260.25 万元，与账面净资产 22,995.00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2,265.25 万元，增值率为 9.85%。 

（二）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为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评估范围为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整体资产，包括全部资产及相关

负债。其中总资产账面价值 58,109.40 元，负债账面价值 35,114.40 元，净资产账

面价值 22,995.00 元。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见下表： 

资产评估申报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57,636.09  

非流动资产  4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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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固定资产  67.26  

其中：设备类  67.26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6.05  

资产总计  58,109.40  

流动负债  34,112.92  

非流动负债  1,001.48  

负债总计  35,114.40  

净资产  22,995.00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已承诺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所涉及的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天衡审字（2023）0296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三）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

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结合本次评估情况，被评估单

位可以提供、评估师也可以从外部收集到满足资产基础法所需的资料，可以对被

评估单位资产及负债展开全面的清查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适用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的基础是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即对投资者来讲，企业的价值在于

预期企业未来所能够产生的收益。收益法虽然没有直接利用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

来说明评估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但它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

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能完整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其

评估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从收益法适用条件来看，由于企业具有独

立的获利能力且被评估单位管理层提供了未来年度的盈利预测数据，根据企业历

史经营数据、内外部经营环境能够合理预计企业未来的盈利水平，并且未来收益

的风险可以合理量化，因此本次评估适用收益法。 

由于安德福能源发展属非上市公司，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业务结构、经营模

式、企业规模、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所处的经营阶段、成长性、经营风险、

财务风险等因素与安德福能源发展相差较大，且评估基准日附近同一行业的可比

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较少，可比交易案例的经营和财务数据很难取得，

无法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故本次评估不适用市场法。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选择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file:///E:/1资产评估/1天健兴业/0评估程序/3评估报告模板/1评估模板-feng/2成本法评估明细表/资产评估明细表（工贸企业）.xls%23分类汇总!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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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58,109.40 万元，评估价值 58,198.11 万元，评估增值 88.71 万

元，增值率 0.15%。 

负债账面价值 35,114.40 万元，评估价值 35,106.73 万元，评估减值 7.67 万

元，减值率 0.02%。 

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22,995.00 万元，评估价值 23,091.38 万元，评估增

值 96.38 万元，增值率 0.42%。 

评估结果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57,636.09 57,721.99 85.90 0.15 

非流动资产 473.31 476.12 2.81 0.59 

其中：固定资产 67.26 82.61 15.35 22.82 

      其中：设备类 67.26 82.61 15.35 22.8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6.05 393.51 -12.54 -3.09 

资产总计 58,109.40 58,198.11 88.71 0.15 

流动负债 34,112.92 34,105.25 -7.67 -0.02 

非流动负债 1,001.48 1,001.48 0.00 0.00 

负债总计 35,114.40 35,106.73 -7.67 -0.02 

净资产 22,995.00 23,091.38 96.38 0.42 

注：评估结果的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2、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收益法评估，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260.25 万元，与账面净资产 22,995.00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2,265.25 万元，增

值率为 9.85%。 

3、评估结论的最终确定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仅能反映企业资

file:///E:/1资产评估/1天健兴业/0评估程序/3评估报告模板/1评估模板-feng/2成本法评估明细表/资产评估明细表（工贸企业）.xls%23分类汇总!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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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合理的体现各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

性，并且也无法涵盖诸如在企业资质、客户资源、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收益法是采用预期收益折现的途径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

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也考虑了在资产负债表中无法反映的企业实际拥有或控制

的资源，如企业资质、客户资源、商誉等，而该等资源对企业的贡献均体现在企

业的净现金流中，所以，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成长性和盈利

能力。 

我们认为资产的价值通常不是基于重新购建该等资产所花费的成本而是基

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评估师经过对被评估单位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

营状况分析，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

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内含价值，故本次评估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即： 

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5,260.25 万元。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协议尚未签订，公司将在协议签订后及时公告进展情况。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德福能源发展 51%的股权，成为安德

福能源发展的控股股东，安德福能源发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安德福能源发展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本次交易

的对手方自然人陈伟，除从安德福能源发展领取薪酬及报销费用事项外，不存在

其他经营性往来。 

（四）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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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收购安德福能源发展 2%的股权，是基于公司布局清洁能源物流供

应链的发展规划做出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对清洁能源业务板块的管理

控制，提高公司整体资产运营质量；同时，有利于子公司安德福能源供应链科技

与安德福能源发展在液氨公路运输、贸易经营业务之间的紧密衔接，后续配合公

司新造液氨船开展液氨水路运输业务，持续推进公司在液氨贸易、水路运输、公

路运输、码头仓储四位一体经营格局的构建。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同时进行了审计、评估，但本次股权收购

协议尚未签订，可能存在收购事项未能落地的风险；同时，本次收购完成后，仍

然可能存在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的风险，以及资源整合未达预期效果的风险。公

司将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协作，完善经营模式，不断督促标的公司加强内部

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加强风险控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

变化。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4、审计报告； 

5、资产评估报告； 

6、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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